

		115年6月份網路版適用
新北市清潔管理服務業職業工會調整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意願書
（未滿６０歲會員適用）
本人目前工作平均薪資高於現投保薪資，請工會予以調整適當投保薪資級數。（若勞保局需要從事清潔管理服務工作之工資証明，則由本人負責提供，若有不實自負責任）
本人知道申請調整投保薪資之當月份及次月份若有住院、新冠疫情確診或居家隔離、遠行、轉業或懷孕六個月以上之情形不可以申請；若在本次申請調整投保薪資之當月份至下月份期間若發生上述住院、新冠疫情確診或居家隔離、遠行、轉業等之情形應據實向工會陳述，以便工會做合理之安排；若本人未向工會陳述所衍生之問題概與工會無關。
本人近三月收入確有高於原投保薪資15%以上，請工會調整為適合之投保薪資級數。
           以上本人完全知悉無誤。
	本欄會員請不要填寫
	申　請　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身份証字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電　　　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
	電話確認
	原：
	

	
	新：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15年6月   日
	注意：有積欠勞保費者不受理調高。
本表不適用重度或極重度身障會員調整申請。
請注意！以上兩項申請調整本會概不受理。
中低收入戶及具重大傷病卡者，自行評估風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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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請將有照片的身份証、健保卡、本會會員証、駕照等任兩種黏貼

	




	










